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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樊
舒瑜) 5月28日，淄博市教育
局发布《淄博市组建中等职业
学校发展共同体工作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全市4
所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示范校分别与其他4所中职学

校结成4组共同体。结对学校分
管教学的领导或教务处负责人
相互挂职时间不得少于1年。

《意见》为加快推进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建设，提升全市中
等职业教育质量，提高中职学
校办学水平，推动淄博职业教

育联盟成员单位高水平均衡协
调发展，特制定淄博市组建中
等职业学校发展共同体工作实
施意见。

全市4所国家中等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分别与其他
4所中职学校结成发展共同体。

按照学校专业特点、办学特色、
发展路径和地域特点，具体结
成如下发展共同体：淄博信息
工程学校与淄博电子工程学
校、淄博理工学校与淄博工贸
学校、山东省淄博市工业学校
与高青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淄博建筑工程学校与淄博机电
工程学校。

《意见》明确结对内容包
括：帮助结对学校建立健全各
项先进的规章制度，全面加强
学校内部管理，提高学校科学
化、规范化、信息化管理水平。

淄博组建4组中等职业学校发展共同体，推动学校均衡协调发展

结结对对学学校校教教学学领领导导须须相相互互挂挂职职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马
玉姝) 近日，桓台县人民政府
发布公告，拟对桓台县广播电
视局、桓台县政务网管理中心
事业单位注销登记。

根据《中共桓台县委、桓台
县人民政府关于桓台县县级机
构改革的实施意见》和《中共桓
台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调整党政机构改革涉及的
县委直属事业单位的通知》文
件有关精神，撤销桓台县广播

电视局、桓台县政务网管理中
心事业单位建制。

按照《山东省事业单位法
人注销登记管理办法》规定，桓
台县广播电视局需办理注销登
记手续，经举办单位中共桓台
县委宣传部同意，拟向事业单
位监督管理机构申请注销登
记，现已成立清算组。桓台县广
播电视局、桓台县政务网管理
中心债权、债务等已全部交由
桓台县融媒体中心承担。

桓台县广播电视局、政务网管理中心

两家事业单位将注销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马
玉姝） 近日，记者从淄博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获悉，在
淄博市领取养老金的企业退休
(退职)人员和享受企业离退休
人员供养直系亲属定期待遇人
员(以下简称企业退休人员〈遗
属〉)需要参加年度资格认证。

据悉，养老金的发放，主要
是发给缴纳了养老保险、达到
法定退休年龄，同时符合养老
金资格领取条件的人员，是否

还健在是养老金资格领取的必
要条件，若不健在了，就丧失了
领取养老金的资格，如果继续
领取养老金就属于骗保行为，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养老金资
格认证就是解决是否还健在的
问题，防止骗保行为的发生，也
防止退休人员家属犯错误。

企业退休人员(遗属)因高
龄或病残等原因行动不便，认证
机构应接受其提出的上门认证
申请，不得推诿。根据实际，也可

委托亲属持委托书、身份证和被
委托人的身份证到认证机构进
行认证；也可使用微信、QQ视频
照片等新媒体形式进行认证。

企企退退人人员员领领养养老老保保险险，，先先认认证证
防止发生骗保，行动不便的还可以申请上门服务

齐鲁晚报《今日淄博》公益律师团帮您维权
全天候接听读者电话咨询，用最专业的法律知识提供诉讼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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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见涛律师，毕业于山
东大学法学院，擅长土地征
收、房屋拆迁、行政诉讼、民
间借贷、合同纠纷等专业领
域。逯见涛具有较强的表达
和沟通能力；具有较强的判
断能力及逻辑分析能力；为
人正直、遵纪守法；爱好广
泛，乐于与人交往，较好的团
队精神坚持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不畏
权势，刚正不阿，兢兢业业，
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赢得了当事人的
尊重与信任。

承承包包地地被被非非法法侵侵占占，，律律师师帮帮助助维维权权
郑某某等四人是某县某镇某

村的村民。在本村承包了土地，得
知相关部门在上述土地上进行
G342日凤线绕城道路项目后，于
2017年7月11日向该县国土资源局
邮寄了非法占地查处申请书，要
求其履行非法占地查处法定职
责。该县国土资源局经查发现济
宁某公司在上述工程施工中存在
违法占地情形，于2017年3月7日进
行立案查处，并于2017年4月6日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
罚认定:济宁市某公司未经批准，
擅自占用集体土地180 . 213亩建设
G342日凤线该绕城工程。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作出以下处罚：“1、责令退还非法
占用的土地；2、没收在非法占用
土地上的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
施，并处以每平方30元的罚款。”
并交代救济方式与期限，该决定
书同日依法向济宁某公司送达。
而济宁某公司在规定的时间未对
此提出行政复议或诉讼。于是郑
某某等人向该县国土资源局申请
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强制执
行，但是该县国土资源局未作答
复。郑某某等人因该县国土资源
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向该县人民法
院起诉，但是该县法院判决郑某

等人败诉。郑某某等人的合法权
益未得到保护。

郑某某等人通过报纸了解到
居高律师事务所逯见涛律师是专
业做征收占地拆迁等方面的律
师。逯律师在了解详细情况以后，
接受了郑某秀等人委托提起了上
诉，通过在法庭上引用相关法律
条款，据理力争，最后二审法院判
决确认该县国土资源局未履行在
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法定职
责违法。案件受理费由该县国土
资源局负担。最终郑某某等人的
合法权益等到了保护。

具体详情可查看齐鲁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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